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理辦法 
民國 102 年 5 月 20 日行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學生境外研修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研修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 於境外研修期間保有本校學籍並依規定辦理註冊及繳費者 
（二） 在學期間前往教育部認可之境外大學院校研修達一學期以上或參加本校核

可之境外研修課程者。 
第 三 條  境外研修期間以一學年為限，超過者得另案申請延長，申請審核依相關規定辦

理。 
第 四 條  境外研修期限應以「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手續單」及「學生境外研修切結書」

﹝附件一﹞載記之日期為準，若有變更應向所屬系所及國際暨兩岸事務處提出

申請，核可後應重新簽署切結書繳交至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第 五 條  境外研修學生應自行辦理學校申請、簽證及機票等相關手續。 
第 六 條  境外研修前應辦妥校內手續及繳交相關資料如下： 

（一）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繳交資料檢核表」 
（二）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手續單」 
（三） 「學生境外研修切結書」 
（四）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學分抵免同意書」 
（五） 語言成績證明影本乙份 
（六） 境外學校入學許可書影本乙份 
（七） 旅外保險資料影本乙份 
（八） 電子機票 

第 七 條  境外研修修課相關規定如下： 
（一） 研修半年者須修習至少 6 學分專業課程或語言課程，合計上課時數應達 108

小時。 
研修一年者須修習至少 12 學分專業課程或語言課程，合計上課時數應達

216 小時。 
（二） 參加本校核可之境外研修課程者，依參加之課程時數可抵免大學部分類通

識之人文藝術領域必修課或應用英語系、應用日語系之外語實習學分至多

2 學分。 
（三） 境外研修期間修習課程應以學分抵免同意書為依據，變更應繳交「南臺科

技大學境外研修學分抵免變更申請書」。 
（四） 未符合上述任一規定者境外研修所取得之學分不予承認。 

第 八 條  學生境外研修相關權利義務以本校與姊妹校簽訂之合約書內容為依據，若有未

盡事宜，則依兩校協定或相關規定辦理；若前往其他學校則依當地法律或學校

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學生抵達境外學校後應於兩周內以電子郵件寄送簽署完成之「南臺科技大學境

外研修確認回函」以及「學生境外就學資料表」電子檔寄至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第 十 條  學生結束境外研修返國後應於 15 日內至國際暨兩岸事務處報到，並繳交相關資

料如下： 
（一） 境外研習心得 
（二） 境外研修結業證明書 



（三） 研修期間成績單或研修證明正本(需有研修學校印信或相關人員簽名)及影

本乙份 
（四） 境外研修期間之課程表以及境外研修機構行事曆。 

第十一條  學生境外研修期間有協助推動本校國際交流及維護校譽之義務，學生境外研修

期間之表現應依學生獎懲辦法處理。 
第十二條  學生境外研修期間應遵守當地學校規定及國家法律並維護國家榮譽。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辦法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生境外研修切結書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_______系_____年____班學生__________，學號

_______________，具結保證於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_日至民國______年____月_____

日止，赴 ___________(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名)境外研修並修習學

分，本人於境外研修期間（含境外研修前、中、後），切結恪遵以下規定。 

一、 確實了解並遵守境外研修之各項權利及義務。 

二、 了解境外研修需悉依交換學校規定修課、取得成績證明，應屆畢業生可能因此延遲

畢業時間，願自負一切責任。 

三、 於修業期滿後如期返校取得學位，若有違反情況將償還所領取各項獎助學金全額。 

四、 遵守本校境外研修管理辦法規定及其他境外研修相關規定。 

五、 願自行負擔境外研修相關費用及辦理各申請程序(含學校申請及簽證等)。 

六、 境外研修期間若遇重大事故應立即通知家長及本校國際暨兩岸事務處，並遵從配合

後續處理安排。 

以上切結事項係出本人自願，恐口說無憑，特立此切結書為憑。 

此致 

    南臺科技大學 

                                          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連絡電話： 

                                          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一


